
解釋字號 釋字第640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97年04⽉03⽇

解釋爭點 北區國稅局86.5.23查核要點第7點違憲？

解釋文 　　中華⺠國五⼗⼆年⼀⽉⼆⼗九⽇修正公布之所得稅法第八⼗

條第三項前段所定，納稅義務⼈申報之所得額如在稽徵機關依同

條第⼆項核定各該業所得額之標準以上者，即以其原申報額為

準，係指以原申報資料作為進⾏書⾯審查所得額之基準，稽徵機

關⾃不得逕以命令另訂查核程序，調閱帳簿、文據及有關資料，

調查核定之。財政部臺灣省北區國稅局於八⼗六年五⽉⼆⼗三⽇

訂定之財政部臺灣省北區國稅局書⾯審核綜合所得稅執⾏業務者

及補習班幼稚園托兒所簡化查核要點笫七點：「適⽤書⾯審查案

件每年得抽查百分之⼗，並就其帳簿文據等有關資料查核認定

之。」對申報之所得額在主管機關核定之各該業所得額之標準以

上者，仍可實施抽查，再予個別查核認定，與所得稅法第八⼗條

第三項前段規定顯不相符，增加⼈⺠法律所未規定之租稅程序上

負擔，⾃有違憲法第⼗九條租稅法律主義，應⾃本解釋公布之⽇

起⾄遲⼀年內失效。本院釋字第⼆四七號解釋應予補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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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憲法第⼗九條規定，⼈⺠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，係指國家課

⼈⺠以繳納稅捐之義務或給予⼈⺠減免稅捐之優惠時，應就租稅

主體、租稅客體、稅基、稅率、納稅⽅法、納稅期間等租稅構成

要件及租稅稽徵程序，以法律定之。是有關稅捐稽徵之程序，除

有法律明確授權外，不得以命令為不同規定，或逾越法律，增加

⼈⺠之租稅程序上負擔，否則即有違租稅法律主義。

　　中華⺠國五⼗⼆年⼀⽉⼆⼗九⽇修正公布之所得稅法第八⼗

條規定：「稽徵機關接到結算申報書後，應派員調查，核定其所

得額及應納稅額（第⼀項）。前項調查，稽徵機關得視當地納稅

義務⼈之多寡，採分業抽樣調查⽅法，核定各該業所得額之標準

（第⼆項）。納稅義務⼈申報之所得額，如在前項規定標準以

上，即以其原申報額為準，如不及前項規定標準者，應再個別調

查核定之（第三項）。」是稽徵機關已依所得稅法第八⼗條第⼆

項核定各該業所得額標準者，納稅義務⼈申報之所得額，如在上

項標準以上，依同條第三項前段規定，即以其原申報額為準，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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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簡化稽徵⼿續，期使徵納兩便，並非謂納稅義務⼈申報額在標

準以上者，即不負誠實申報之義務。故倘有匿報、短報或漏報等

情事，仍得另依所得稅法第⼀百零三條、第⼀百⼗條、稅捐稽徵

法第⼆⼗⼀條及第三⼗條等規定，調查課稅資料，予以補徵或裁

罰（本院釋字第⼆四七號解釋參照）。

　　稅捐稽徵程序之規範，不僅可能影響納稅義務⼈之作業成本

與費⽤等負擔，且⾜以變動⼈⺠納稅義務之內容，故有關稅捐稽

徵程序，應以法律定之，如有必要授權⾏政機關以命令補充者，

其授權之法律應具體明確，始符合憲法第⼗九條租稅法律主義之

意旨。故所得稅法第八⼗條第三項前段所定，納稅義務⼈申報之

所得額如在稽徵機關依同條第⼆項核定各該業所得額之標準以上

者，即以其原申報額為準，係指以原申報資料作為進⾏書⾯審查

所得額之基準，稽徵機關⾃不得逕以命令另訂查核程序，調閱帳

簿、文據及有關資料，調查核定之。財政部臺灣省北區國稅局於

八⼗六年五⽉⼆⼗三⽇訂定之財政部臺灣省北區國稅局書⾯審核

綜合所得稅執⾏業務者及補習班幼稚園托兒所簡化查核要點笫七

點：「適⽤書⾯審查案件每年得抽查百分之⼗，並就其帳簿文據

等有關資料查核認定之。」對申報之所得額在主管機關核定之各

該業所得額之標準以上者，仍可實施抽查，再予個別查核認定，

與上開所得稅法第八⼗條第三項前段規定顯不相符，增加⼈⺠法

律所未規定之租稅程序上負擔，揆諸⾸揭說明，⾃有違憲法第⼗

九條租稅法律主義，應⾃本解釋公布之⽇起⾄遲⼀年內失效。⾄

另發現有匿報、漏報所得額情事，稽徵機關⾃得依所得稅法第⼀

百零三條、第⼀百⼗條、稅捐稽徵法第⼆⼗⼀條及第三⼗條等規

定，調查課稅資料，予以補徵或裁罰，⾃不待⾔。本院釋字第⼆

四七號解釋應予補充。

　　財稅機關如為促使納稅義務⼈誠實申報，維護納稅公平，認

縱令申報所得額已達主管機關核定之各該業所得額標準，仍有實

施抽查核定之必要時，⾃可檢討修正相關稅法條文予以明定，併

此指明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⼤法官　賴英照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謝在全　彭鳳⾄　林⼦儀　許宗⼒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許⽟秀　林錫堯　池啟明　李震⼭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蔡清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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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⾒書、抄本
等文件

640抄本
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23966


相關法令

 財政

部臺灣省北區國稅局書⾯審核綜合所得稅執⾏業務者及補習班幼
稚園托兒所簡化查核要點第7點（86年5⽉23⽇訂定）

憲法第19條(36.01.01)

司法院釋字第247號解釋

所得稅法第80條（中華⺠國52年1⽉29⽇修正公布）
(52.01.29)

所得稅法第103條(97.01.02)

所得稅法第110條(97.01.02)

稅捐稽徵法第21條(96.12.12)

稅捐稽徵法第30條(96.12.12)

相關文件 釋字第六四０號解釋事實摘要(⼤法官書記處整理提供) 

聲請⼈林O聰因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，經原處分機關財政部

臺灣省北區國稅局，依該局八⼗六年五⽉⼆⼗三⽇訂定之「財政

部臺灣省北區國稅局書⾯審核綜合所得稅執⾏業務者及補習班幼

稚園托兒所簡化查核要點」（下稱查核要點）第七點規定，實施

抽查並重⾏核定執⾏業務所得額。聲請⼈不服，提起救濟，經最

⾼⾏政法院94年度裁字第02841號裁定駁回⽽告確定。 

聲請⼈認確定終局裁定所適⽤⾏為時之查核要點第七點規定與五

⼗⼆年⼀⽉⼆⼗九⽇修正公布之所得稅法第八⼗條第三項前段規

定不符，有牴觸憲法第⼗九條規定之疑義，聲請解釋。
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9&ldate=19470101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247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5935&ldate=19630129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5935&ldate=20080102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5935&ldate=20080102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5933&ldate=20071212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5933&ldate=20071212&lser=001



